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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山镇党政办公室
关于在全镇开展重大矛盾纠纷和有极端行为倾

向重点人员摸排工作的通知

各村（社区）：

为确保政治安全，喜迎二十大胜利召开，现根据上级工作部

署要求，经镇党委研究决定自即日起在全镇范围内开展“矛盾纠

纷和极端行为倾向人员”，“流动人口、出租房屋”摸排工作，

要严格按照工作要求进行摸排梳理，细化工作措施，加强长期动

态管控，杜绝发生各类个人极端暴力案事件。现将工作要求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第一阶段(5月 21日-5月 29日）全面摸排

各村（社区）要对辖区内可能引发个人极端事件的矛盾纠纷

和有极端行为倾向重点人员开展一次全面梳理评估，重点摸排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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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：（一）可能引发个人极端事件的矛盾纠纷，比如：婚恋、经

济、邻里之间矛盾纠纷；（二）曾实施极端行为人员、扬言报复

社会人员；（三）因婚姻造成心理失衡人员;（四）曾实施家庭

暴力人员；（五）扬言极端维权人员；（六）“四失人员”（心

态失衡、生活失意、行为失常、感情失落人员）；（七）精神病

人以及肇事肇祸精神障碍患者；（八）外省市区（县）来我镇居

住、务工人员。

要逐人摸清基本情况、现实表现，掌握思想动态，全面梳理、

总结，填写《“可能引发个人极端事件的矛盾纠纷”、“极端行

为倾向人员”统计表》、《流动人口及出租房屋统计表》于 5月

29日前书面报送至镇党政办。

二、第二阶段（5月 30日-6月 5日）整理汇总

在前期工作基础上，由镇党委、村（社区）、派出所根据上

报数据共同会商纳入镇管控人员名单。建立健全“可能引发个人

极端事件的矛盾纠纷”、“极端行为倾向人员”、“外来人员登

记统计”名单和管理台账，逐人、逐事登记造册。

三、第三阶段（6月 5日至年底）长效管控

要建立长效工作机制，持续跟进掌握具有“可能引发个人极

端事件的矛盾纠纷”化解工作和“极端行为倾向人员”的思想动

态和现实表现，明确责任人，落实动态、精准管控措施，切实杜

绝发生各类极端案事件。

各村（社区）随时发现新的“可能引发个人极端事件的矛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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纠纷”或“极端行为倾向人员”，要及时完善人员名单并报送镇

综治办跟进管控。

《“可能引发个人极端事件的矛盾纠纷”、“极端行为倾向

人员”统计表》、《流动人口、出租房屋统计表》于５月 29日

前报镇党政办，联系电话：4578011。

附件：1.《“可能引发个人极端事件的矛盾纠纷”、“极端

行为倾向人员”统计表》

2.《流动人口、出租房屋统计表》

博山镇党政办公室

2022年 5月 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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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可能引发个人极端事件的矛盾纠纷、极端倾向人员统计表

序号 所属村居 姓名 性别 居民身份证号码 居住地 职业或单位 现实表现 类别

1 张三 男 37030419********

摸排单位： 摸排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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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流动人口、出租房屋摸排统计表

序号 姓名 性别 居民身份证号码 户籍地 现居住地 联系方式 所属村居

1 张三 男 37030419********

摸排单位： 摸排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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